 历史与社会学院优秀实习集体、优秀实习个人以及优秀实习
指导教师评选暂行办法

实习是高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性教育环节。为了加强实践教学，鼓励和表彰在实习中成绩显著、表现突出的集体及个人以及指导教师，学院每年在实习工作总结的基础上，开展优秀实习小组、优秀实习学生和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的评选工作。为确保评选工作的公开、公平和公正，根据《安徽师范大学优秀实习集体及优秀实习个人评选暂行办法》（校教字〔2010〕2号），并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 评选条件

(一)  优秀实习小组

1、小组成员团结互助友好，与实习单位、兄弟实习小组关系融洽，集体观念强，齐心协力做好实习工作。

2、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严格遵守学校和实习单位的纪律，认真履行实习手册中的各种规章制度，没有出现任何违纪的不良现象。

3、小组成员能按学校规定较好地完成实习的各项任务，受到实习单位的好评。

4、小组实习成绩突出。小组所有成员实习成绩均为良好以上，且优秀率不低于80%。

5、应提供实习单位的推荐意见。

(二)  优秀实习学生

1、实习准备充分，专业技能扎实，从教技能考核等级为优秀。

2、严格遵守实习生守则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服从实习安排，尊重指导教师，无任何违纪行。

3、实习期间，工作主动积极，认真负责，刻苦钻研，虚心好学，全面完成实习工作计划的各项任务，实习成绩优秀。

4、有良好的团队精神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。

5、实习工作总结积极认真，个人实习资料齐备且质量较高。

6、实习期间有突出表现，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

7、应提供实习单位的推荐意见。

实习结束后，优秀实习学生将结合以下方面进行评优考核：（1）实习准备充分，专业技能扎实，实习考核等级为优秀。（2）严格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、实习生守则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服从实习安排，尊重指导教师，无任何违纪行为发生。（3）实习期间，工作主动积极，认真负责，刻苦钻研，虚心好学，全面完成实习工作计划的各项任务，实习成绩优秀。（4）有良好的团队精神，具有较强的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。（5）实习工作总结积极认真，个人实习资料齐备且质量较高。（6）实习期间有突出表现，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（7）须提供实习单位的推荐意见。

（三）优秀实习指导教师

1、工作责任心强，以身作则，为人师表，关心爱护学生，做学生的表率。

2、实习工作计划周密细致，实习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。实习前积极参与“实习指导讲座”、“安全教育”等准备工作。

3、对于教育实习，认真完成“微格教学训练”和“从教技能考核”等；实习前听取并指导小组每个成员说课或试讲不少于2次。实习期间，深入实习工作的第一线了解实习生的整体情况，组织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的教研活动。指导记录和听课记录等材料完整、记录详实。

指导市内教育实习学生的教师，原则上每天都去实习基地学校“跟组指导”，实习期间听取每生上课2节以上；指导外地教育实习学生的教师，除一送一接外，实习期间至少去实习学校1次，听课6节以上。

对于专业实习，参照教育实习的要求执行。

4、妥善地协调好各方面关系，全面掌握实习工作的详细情况，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解决实习中的困难和问题。

5、实习结束，能按时做好学生的考核工作。成绩评定公正合理，能客观反映学生实习期间的现实表现。

6、指导实习小组圆满完成实习任务，无违反纪律和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况，深受实习学生和实习单位的赞扬和好评。

7、应提供实习单位的推荐意见。

实习结束后，优秀实习教师将结合一下方面进行评优考核：（1）如实填写实习指导记录本；学生小组成员打分平均分；（2）实习单位联系沟通；（3）实习前积极参与“实习指导讲座”、“安全教育”等准备工作；（4）全面掌握实习工作的详细情况，及时解决和反映学生遇到的困难结束总结、评定成绩公平、及时；（5）突发事情处理合理；指导实习小组圆满完成实习任务，无违反纪律和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况；（6）深受实习学生和实习单位的赞扬和好评，有推荐更好。

二、 评选数量和比例

在实习结束后，学院将评选优秀实习小组6个(或者按照总实习小组数的30%)、优秀实习指导教师3-5名、优秀实习学生为各专业实习学生总人数的30%。

从学院评优范围内进一步择优推荐学校实习评优对象。

三、 评选程序

1、组织申报。实习结束，在实习工作总结的基础上，按照评选条件及评选数量和比例组织申报，并填写相应登记表。

2、学院审核。学院实习工作领导组结合申报材料、学生座谈、征询实习单位意见等，按照规定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严格评选，评选结果在学院予以公示。

四、 表彰奖励

对优秀实习集体和优秀实习个人，学校、学院发文公布并颁发荣誉证书。优秀实习学生荣誉称号将记入学生学籍档案。对优秀实习指导教师，学院报销实习期间相关费用，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。

五、 评选要求

1、实习评优工作旨在鼓励和表彰表现突出的集体及个人。各学院应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宗旨，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，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开展评比工作。

2、优秀实习小组由各实习小组组长牵头填写相关材料；参加评选的优秀实习学生有指导教师推荐，填写实习总结材料，并附实习总结一篇；优秀实习指导教师须填写《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登记表》，并附实习工作总结一份。

3、参与评优的集体和个人，须提供有关支撑材料。

